
註 1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。

壹、前言

學 校 營 養 午 餐 攸 關 學 童 健 康 ，
為達校園食材溯源目的，行政院 105
年提出「 食安五環 」政策，請行政院
農業委員會（簡稱農委會）會同教育
部及衛生福利部建立機制，將具標
章（示）之農產品納入「 學校外訂盒

（桶）餐採購契約（參考範本）」，具體
推動學校午餐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。
又為解決採購國產可溯源食材增加之
費用，行政院自 107 年起於一般性教
育補助款編列經費補助各地方政府，
並由農委會訂定「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
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
材經費支用要點 」，作為辦理前開補
助經費之依據。

學 校 午 餐 使 用 國 產 可 溯 源 食 材
政策持續推動，並滾動式檢討，為強
化各式食材安全性及可追溯性，行政
院蘇貞昌院長於 109 年 11 月 14 日邀
集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農委會、地

中央補助地方政府
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
食材經費支用要點

莊鈞婷 1

方政府、學校、團膳業者等單位共同
宣誓，自 110 年起推動學校營養午餐
全面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，確保學童
吃到來源明確、優質安全之國產農產
品。教育部業修正現行「 學校外訂盒

（桶）餐採購契約（參考範本）」，修正
名稱為「 學校外訂盒（桶）餐採購契
約（範本）」並修正第 8 條與第 17 條規
定，規範肉類與蛋類一律採用可溯源
之標章（示）食材，肉類加工品則採
用原料來源為國產在地之產品；農委
會則就補助地方政府食材經費配合調
整，由每人每餐補助 3.5 元提高至 6
元，並將「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
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經費
支用要點 」修正為「 中央補助地方政
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
經費支用要點 」（簡稱支用要點）並修
正全部規定，協助因應全面採用國產
可溯源食材增加之成本，藉由部會分
工持續全力推動，拉升學校午餐品質
及食材安全，齊心為學童午餐把關。

修正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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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支用要點修正重點

「 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
食材實施計畫 」業經行政院 109 年 12
月 30 日院臺食安字第 1090202653 號
函核定，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學校午
餐全面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，採用三
章一 Q 食材每人每餐補助經費由 3.5
元提高至 6 元。為推動前揭政策，爰
擬具本支用要點修正規定，自 110 年
1 月 1 日生效。修正重點如下：
一、	 學校午餐全面使用國產可溯源食

材政策，係就學校午餐全部食材
提升為可溯源食材，不限於生鮮
食材。為避免現行規定生鮮食材
文字產生混淆，爰修正要點名
稱、規定與全部附件文字，並將

「 可追溯食材 」、「 可溯源食材 」
用語統一為「 可溯源食材 」，以
資明確。

二、	 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補助經費核
算除要求生鮮食材均應使用國產
可溯源產品外，併將加工農產品
納入規範，經費核算依使用國產
可溯源食材，按供應重量或日數
擇一辦理。摘述如次：

（一）	 依供應重量計算：
各道菜主要食材均應使用

國產可溯源食材，並以實際使
用三章一 Q 食材重量據以核算
補助經費，請領上限提升為每
人每日 6 元乘以供應學生人數
乘以該月供餐日數。

（二）	 依供應日數計算：
相較過去供應日數計算係

就主要食材進行規範，並當日
超過一道菜之主要食材如為非
生 鮮 農 漁 畜 產 品 該 日 不 予 計
算，修正規定要求全部食材均
應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。全部

行政院蘇貞昌院長說明支用要點的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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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材規定：
1.	 豆魚肉蛋類：
（1）	 豆類除加工製品外，應為

國產可溯源食材。
（2）	 水產類均應為國產可溯源

食材，水產類加工品之裹
粉魚排 / 塊 / 片、裹粉頭
足類排 / 塊 / 片、蒲燒、
鹽 漬 魚 排 / 塊 / 片 、 魚
丸、虱目魚排亦應為國產
可溯源食材。

（3）	 肉類及蛋類均應為國產可
溯源食材，肉類加工品之
調理醃漬豬排 / 塊 / 丁、
裹粉豬排 / 塊亦應為國產
可溯源食材，其餘肉類及
蛋類加工品應為國產並優
先使用可溯源食材。

2.	 蔬菜類：
（1）	 生鮮蔬菜：除調味性食材

及支用要點規定之季節性
蔬菜於非產期外，所有生
鮮蔬菜均應為國產可溯源
食材。

（2）	 加工蔬菜：簡易分切（生鮮
截切）之蔬菜、經殺菁或冷
凍之青花菜、白花椰菜、
多色豆及冰烤地瓜均應為
國產可溯源食材。

參、 結語

學校午餐使用有機、產銷履歷、
臺灣優良農產品等標章或具有臺灣農
產品生產追溯（QR Code）標示之食
材，自 106 年 2 月起開始試辦初期，

行政院蘇貞昌院長（第1排左6）與農委會陳吉仲主委（第1排左5）共同參加「學校營養午餐全面採用國產食材」宣誓儀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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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營養午餐全面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，確保學童健康。

國中小學校午餐全面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加碼補助。

全國國中小學校午餐食材使用標章
（示）食材之覆蓋率為 11%，推行至
今（109 年 11 月）已有 61% 為可溯源
食材。為確保學童吃到來源明確、優
質安全之國產農產品，110 年起將推
動學校午餐全面使用國產可溯源食
材，學校午餐食材安全性及可追溯性
再提升。

此外，在政策引導下，鼓勵國中
小近 3,500 所學校午餐食材採用可溯
源之標章（示）農產品，藉由消費驅
動生產，增加農民契作面積，不僅穩
定供應生產可溯源食材，亦能提升國
產食材自給率，同時鏈結生產者生計
及食安需求，共創強化校園食材安全
及提升農民收益之雙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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